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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黑龙江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〉补充规
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一、新增新型经营主体

（一）新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

1.独立储能权利与义务：按规则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签

订和履行市场化交易合同，按时完成电费结算；获得公平的

输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；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；

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，获得市场交易和输配电服务等相关

信息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

2.虚拟电厂（含负荷聚合商，下同）权利与义务：按规

则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签订和履行市场化交易合同，按时完

成电费结算；获得公平的输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；服从电

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；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，获得市场

交易相关信息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

（二）新型主体参与交易方式

独立储能作为购电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时，参照一类用户

相同交易规则执行；虚拟电厂作为购电主体参与市场交易

时，参照售电公司相同交易规则执行。独立储能、虚拟电厂

作为售电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时，参照发电企业相同交易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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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二、缩短用户类别转换和代理关系变更周期

（一）一类用户、二类用户应至少一个季度内维持不变，

后续月份存在合同电量的原则上不能变更用户类别。一类用

户、二类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在电力交易平台完成用

户类别转换。每年度用户类别转换不可超过一次。

（二）二类用户、售电公司代理关系应至少一个季度维

持不变，确需变更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妥善处理后续合同并

在电力交易平台备案解除代理关系权责声明后，二类用户可

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在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售电公司变更。二

类用户、售电公司与电网企业应签订三方电费结算补充协

议。每年度变更售电公司不可超过一次。

（三）完成市场注册但未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，视

为无批发交易合同一类用户，发生的实际用电量视为偏差电

量，按规则进行偏差结算。政府主管部门未确定保底价格时，

已参与市场交易的二类用户，合同期满后未签订新的零售交

易合同自动转为一类用户，若该类用户无批发交易合同，发

生的实际用电量视为偏差电量，按规则进行偏差结算。

三、新增合同回购交易和日融合交易

（一）合同回购交易

1.合同回购交易指在不影响相关方利益或相关方协商

一致的前提下，由原合同售电方向购电方购回已售出合同电

量的交易，或由原合同购电方向售电方售还已购入合同电量

的交易。

2.交易合同未执行的电量可以进行回购，回购电量不能



3

大于原合同成交电量，回购价格应与原合同成交价格一致。

3.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回购时，各类型电源电量占比

应与原合同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日融合交易

1.日融合交易是指经营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，在一

日内的不同时间段融合开展的电力直接交易、合同交易等多

品种中长期电能量交易。

2.日融合交易以集中竞价或滚动撮合方式开展，按工作

日连续开市，交易标的为交易日后第二个自然日的分时段电

量。如交易日为节假日，提前开展多日交易。

3.经营主体在日融合交易中既可以作为购电方也可以

作为售电方，但同一交易日的同一交易标的，同一经营主体

仅可作为购电方或售电方参与交易。

4.为避免市场操纵及恶性竞争，可对报价或者出清价格

设置上、下限。初期，各时段价格上、下限按照当年年度省

内电力直接交易对应各时段最高成交价格、最低成交价格确

定。

5.初期，为保证日融合交易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实际，经

营主体各时段交易电量不得超过交易标的日该时段持有合

同电量净值的15%。

四、开展省内中长期分时段交易

（一）省内中长期市场化交易包括省内电力直接交易、

电网企业（含增量配电网企业，下同）代理购电交易、省内

绿色电力交易、合同转让交易、合同回购交易以及日融合交



4

易等。

（二）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是指将每天24小时分为若干时

段，以每个时段的电量作为交易标的，由各个时段的交易结

果形成各经营主体的中长期合同曲线。

（三）中长期交易时段划分按照黑龙江省峰谷分时电价

政策确定的峰谷时段执行。根据现货市场建设情况，逐步细

化交易时段划分，实现与现货交易有效衔接。

（四）峰谷分时价格（上网电价）由市场交易形成。发

用两侧经营主体分别按交易时段申报电量、价格，形成分时

段交易价格，签订分时分价交易合同。各时段交易价格按照

国家有关要求及黑龙江省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规定的浮动比

例执行。

（五）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一类用户、代理不执

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二类用户的售电公司，以及代理不执行

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电力用户的电网企业参与分时段交易时，

各时段相应电量交易价格按平段价格申报，签订分时同价交

易合同。

（六）经营主体在电力交易平台申报各时段交易电量以

及价格，其中：年度交易申报全年12个月各时段交易电量以

及价格，月度、月内、日交易申报相应交易周期各时段交易

电量以及价格。

五、明确代理购电交易方式

（一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按年度（月度）以挂牌交

易形式开展，电网企业按各发电类别分别挂牌。初期，增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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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电网企业供电但未进入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，由增量配

电网企业进行代理购电，其电量可暂由增量配电网企业归

集，统一由省级电网企业进行挂牌。

（二）挂牌电量按照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总电量和各发电

类别成交电量占省内电力直接交易总成交电量的比例分别

确定。挂牌电量成交不足部分由各发电类别市场化机组按剩

余容量等比例承担。

（三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挂牌价格为省内电力直接交易

电量的加权平均价格（剔除高耗能），其中：年度分月挂牌

价格由年度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分月价格形成，月度挂牌价格

由年度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分月价格及月度省内电力直接交

易价格形成。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按国家规定执

行。

六、完善中长期结算机制

（一）中长期交易结算原则

经营主体的合同电量和偏差电量分开结算。除绿色电力

交易外，省内市场化交易合同按照“照付不议、偏差结算”

原则，发用两侧解耦结算，月结月清。绿色电力交易电能量

部分按照当月合同电量、发电企业上网电量、电力用户用电

量三者取小的原则结算。

（二）偏差电量计算及合同加权平均价

1.发电企业偏差电量指发电企业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超

发或者少发电量，超发电量获得售电费用，少发电量支付购

电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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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企业各时段偏差电量=发电企业各时段上网电量-

省间外送各时段结算电量-绿色电力交易各时段结算电量-

省内非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各时段电量（含优先各时段合同电

量）

发电企业各时段内合同加权平均价取全省同类型机组

当月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（含多年、年度、多月合同的分

月，下同）各时段内加权平均价；如同类型机组当月未形成

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电量的，按照最近一次全省同类型机

组月度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加权平均价执行。

2.电力用户偏差电量分为超用电量和少用电量，超用电

量支付购电费用，少用电量获得售电收入。

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各时段偏差电量=一类用户（售

电公司）各时段用电量-绿色电力交易各时段结算电量-省内

非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各时段电量

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各时段内合同加权平均价取全省

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当月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

加权平均价；如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当月未形成省内电力

直接交易合同电量的，按照最近一次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

月度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加权平均价执行。

3.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各时段偏差电量=电网企业代理购

电各时段用电量-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合同各时段电量

（三）偏差电量结算费用

1.发电企业各时段上网电量不超过省内电力直接交易、

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和绿色电力交易相应时段合同电量  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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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偏差电量，按发电企业各时段内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。各

时段上网电量超过省内电力直接交易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和

绿色电力交易相应时段合同电量 110%的超发电量，按发电企

业同类型机组当月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最低价

的 90%结算。各时段上网电量低于省内电力直接交易、电网

企业代理购电和绿色电力交易相应时段合同电量 90%的少发

电量，按发电企业同类型机组当月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

时段内最高价的 110%结算。

2.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各时段用电量不超过省内电力

直接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相应时段合同电量  10%的偏差电

量，按照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省内各时段内合同加权平均

价结算。各时段用电量超过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和绿色电力交

易相应时段合同电量 110%的超用电量，按一类用户（售电公

司）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最高价的 110%结算。各

时段用电量低于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和绿色电力交易相应时

段合同电量 90%的少用电量，按一类用户（售电公司）省内

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各时段内最低价的 90%结算。

3.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各时段偏差电量，按照各时段内当

月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。

4.初期，用电侧分时分价合同、分时同价合同分别计算

各时段偏差电量和偏差电量结算价格，分别结算偏差费用。

（四）偏差电费分摊方式

用电侧（一类用户、售电公司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）偏

差电量电费与发电侧偏差电量电费的差额在发电侧按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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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企业月度上网电量的比例分摊或分享。

发用两侧偏差电量电费差额=用电侧偏差电量电费-发

电侧偏差电量电费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《黑龙江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（东北监能市

场〔2021〕3号）及《〈黑龙江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〉补

充规定》（东北监能市场〔2021〕15号）与本补充规定不一

致的，按照本补充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补充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